
2025 年（6 月）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专利侵权纠纷处理案件信息公开表

序
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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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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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机关名

称

作出裁

决的日

期

1

京技管

知法裁

字

〔2024

〕2 号

“正反双面

电连接构造”

（专利号：

ZL201710542

884.7）发明

专利侵权纠

纷

北京京东叁

佰陆拾度电

子商务有限

公司、安克创

新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

91110302

66052765

XB、

91430111

58701715

0P

张

奇

、

何

鸿

云

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国家知识

产权局宣告涉案专利权部分

无效。无效范围包含涉案专

利权利要求 1-14、42-49。请

求人丧失用以主张侵权的权

利基础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法》(2020

年修正)第四十七

条第一款

驳回请求人合

洋智财股份有

限公司的行政

裁决请求。

北京经

济技术

开发区

管理委

员会

2025 年

6月4日

2

京技管

知法裁

字

〔2024

〕3 号

“网上商城

多个商家商

品销售信息

整合方法和

系统”（专利

号 ：

ZL201010586

655.3）发明

专利侵权纠

纷

北京京东世

纪贸易有限

公司、北京京

东叁佰陆拾

度电子商务

有限公司

91110302

66050151

36、

91110302

66052765

XB

许

冉

、

张

奇

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请求

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

司、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

子商务有限公司存在使用涉

案专利方法的行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专利法》（2020

年修正）第十一条

第一款、《专利行

政执法办法》第十

九条第（四）项。

驳回请求人陈

俊光的处理请

求。

北京经

济技术

开发区

管理委

员会

2025 年

6月6日


